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
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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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法律顾问服务
2.采购内容：为医院提供综合法律顾问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审查、法律咨询、纠纷处理、诉讼代理、制度合规审查等。
3.采购预算：3.0万元（叁万元整），报价超过预算的视为无效响应。
4.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（或按院方实际需求约定）。
5.是否接受联合体：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6.服务地点：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中华西路37号）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投标人（律师事务所）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执业许可
持有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
2.无处罚记录
律师事务所及拟指派的主办律师近3年内无执业处罚记录（提供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出具的证明，或提供书面承诺函并加盖公章）。
3.医疗法律服务经验
具有为医疗机构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或专项法律服务的经验，须提供至少1项佐证材料（如法律顾问合同关键页、服务验收证明、委托代理协议等）。
4.其他要求
指派的顾问律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，熟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。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分包、转包。
三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1.为甲方解答法律问题，必要时提供法律帮助，协助甲方草拟、修改、审查合同和有关法律意见；
2.接受甲方委托，参与合同谈判；
3.接受甲方委托，担任代理人，参加诉讼、非诉讼、调解、仲裁活动；
4.接受甲方委托，参与院方“三重一大”法律审查；
5.接受甲方委托，乙方在合同期限内就医疗领域“法律明白人”专项任务进行一至两次任前及上岗法律培训。
6.律师的工作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根据甲方的提议，随时联系约定。
四、报价要求
1.报价为年度法律顾问服务费（含税），包含日常咨询、合同审查、法律培训、文书审核等基础服务。
2.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3.0万元。
五、响应文件内容
供应商应提交以下材料（密封递交）：
1.报价表（注明含税总价、服务内容清单）
2.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3.无处罚记录证明或承诺函
4.医疗法律服务经验佐证材料（合同或验收文件关键页）
5.服务方案（包括服务流程、响应时间、团队介绍、培训计划等）
6.售后服务承诺书（包括服务保障、投诉处理、续约机制等）
7.指派律师的执业证复印件及简介
六、评审办法
本次采购采用院内询价方式，在满足资格要求及服务需求的前提下，报价最低的供应商进入第二轮议价环节，最终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七、响应文件递交要求
递交地点：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办公室
联系人：张老师
联系电话：0452-2739736
递交截止时间：详见询价公告（公告期限3个工作日，请自行计算截止时间）
递交形式：纸质版，密封包装，封面注明“法律顾问服务响应文件”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
医院不组织现场踏勘（法律顾问服务无需踏勘）。
成交供应商须与医院签订正式法律顾问服务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。
本采购需求的最终解释权归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所有。

